四川省经济学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四川省经济学会是四川省经济学界群众性学术团体，由一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大型企业的领导、政府部门从事经济管理的专家及有建树的实际工作者组成。

第二条 本学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务实、创新、求实效”为宗旨，以把学会办成智囊实体为方针，集中学会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才能，使学会成为全体会员的人生加油站、事业发展的助推器，把学会办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智囊团，为加快四川经济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用高层次、高智力学术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第三条 本学会地址：西南财经大学。秘书处设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A区八楼。

第二章  会员及理事单位

第四条 本学会会员及理事单位的基本条件：

1、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

2、有一定的经济理论研究能力；

3、在其研究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专家；

4、积极参与、支持学会的经济学术研究及推广工作。

第五条 加盟本学会程序：

1、由专家、会员推荐，个人或单位自愿申请并填写申请表；

2、由学会会员部初审合格后报学会审批；

3、学会为个人会员颁发会员证，为理事单位颁发理事单位证；

第六条 会员及理事单位的义务和权利：

（一）义务

1、接受本学会委托的科研任务和其他有关工作；

2、选送优秀科研成果参加本学会年度评奖；

3、向本学会及时反馈市场经济信息；

4、按规定缴纳会费。

（二）权利

1、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对本学会工作有批评和建议权；

3、优先参加本学会组织的各项学术研究和考察活动；

4、有权获得学会编印的有关科研材料和市场信息；

5、优先取得科研项目的资助；

6、优先获得学会相关咨询和服务，有权要求学会协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7、有权参加学会，以及通过学会参加省、国家优秀科研成果评奖；

8、向学会推荐个人会员和理事单位；

9、优先获得由经济学会推荐担任企事业单位顾问。

第三章  组织

第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

第八条 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根据学会工作需要由秘书长提名副秘书长，由会长办公会决定。

第九条 理事和理事会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第十条 理事会具有以下职权：

1、制定本学会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

2、审订本学会重大学术研究活动和项目；

3、组织专家评审科研成果；

4、筹集本学会活动资金；

5、组织学术交流和经济考察。

第十一条 常务理事会。它是在理事会闭会期间的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常务理事会的职责是：

1、召集理事会议；

2、审查经费开支；

3、选举学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第十三条 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1、会长的职责：

（1）负责常务理事会工作；

（2）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2、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

3、常务理事会秘书长主持本会的日常工作，对会长和常务理事会负责。

第十四条  本学会设名誉会长若干名、高级学术顾问若干名。由学会颁发荣誉证书。

第四章  活动区域及业务范围

第十五条 本学会在四川省范围内活动，也与全国学会、兄弟省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与活动。

第十六条 本学会的业务范围：学术交流、理论研究、经济技术咨询、培训、出报、出刊等。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八条 本学会经费来源：

1、会员会费收入；

2、团体会员资助；

3、科技、经济咨询的收入；

4、国外、境内及港、澳地区的企业（集团）、事业单位、学术团体或个人的资助。

第十九条  本学会经费支出：

1、用于学会日常管理的开支；

2、用于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的费用。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会总部设在成都，并根据需要与可能在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自贡、乐山、泸州、达川、内江、南充、遂宁、广元、攀枝花等城市设立分会。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在常务理事会。

（附《收费标准》）

1、成都市辖区（含郊县）：会员230元/年（含会费10元/年、学术资料工本费60元/年、通讯费10元、学术交流费150元/年）；理事、常务理事280元/年（含50元学术资料工本费）；

2、外地：会员150元/年（含会费10元/年、资料工本费60元/年、通讯费20元/年、学术交流费60元/年）；理事、常务理事200元/年（含50元学术资料工本费）。

二00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修定

四川省经济学会会员（含理事、常务理事）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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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本表复印有效；

２．填妥后请传真或邮寄至学会秘书处。联系地址：成都市大石西路239号康河郦景郦星楼1801（邮编610041 ） 电话：87050366  传真：87040110

     ３．申请为本学会会员（或理事、常务理事）者，填表时请附一寸免冠照片２张，职称或学历证复印件，主要学术成果文字作品复印件。


































































